
— 1 — 
 

A 

可以公开 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连市监办复〔2023〕64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  波 
 

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

第 42034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周翔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开展我市海洋水产品及进口海产品辐射

检验检测》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1. 我局依据职责对市场销售海洋水产品监督管理，按照

《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》规定要求开展包括海生

动植物及其制品在内的市级食品安全抽检。连云港海关按照

海关总署布控指令，对连云港口岸进出口的高风险水产品进

行放射性物质监测工作。 

2. 为加快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，推动海洋三次

产业深度融合发展，我局积极推进省海洋食品质检中心申报

筹建。省市场监管局围绕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，按照

我省“十四五”沿海开发战略部署，于 2021 年 4 月批准在市质

量技术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基础上筹建省海洋食品质检中心，

并列入省“十四五”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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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项目。历经两年的建设，先后完成实验室建设、检测设

备购置与安装调试、科研与标准化等筹建工作，今年 6 月，

通过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现场验收。该中心的建成将进

一步提升我市海洋食品检验检测能力，为建设海上牧场、打

造“蓝色粮仓”提供全链条质量技术支撑。连云港海关综合

技术中心实验室暂不具备开展食品中放射性物质检测的软

硬件条件，连云港口岸进出口水产品放射性物质的检验检测

由海关主管部门根据海关总署布控指令取样送海关系统有

资质的实验室完成。 

3. 我局将加强市场销售海洋水产品和海洋食品生产、销

售全链条监管，依法开展海洋食品安全抽检，适时开展海洋

食品放射性物质风险监测。围绕海洋食品质量安全监管、产

业发展和企业需求，以海洋食品营养性、致敏原、新污染物

等方面检验检测能力提升为重点，为海洋食品产业提供质量

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，帮助海洋食品产业提升质量水平，确

保海洋食品质量安全。连云港海关综合技术中心将根据海关

总署的规划，适时筹建放射性物质检测实验室。 

 

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2023 年 7 月 24 日 

 

联 系 人：陈进 

联系电话：18961337399 


